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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支持市场主体恢复元气、增强活力，根据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今年以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

了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为帮助社会各界特别是纳税人缴费

人学习掌握、用足用好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国家税务总局江

苏省税务局对相关税费优惠政策进行梳理，形成本指引。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2021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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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延续实施延续实施延续实施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

一、支持防护救治

1111....取得政府规定标准的疫情防治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取得政府规定标准的疫情防治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取得政府规定标准的疫情防治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取得政府规定标准的疫情防治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

金免征个人所得税金免征个人所得税金免征个人所得税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对参加

疫情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政府规定标准

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政府规定

标准包括各级政府规定的补助和奖金标准。

对省级及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对参与疫情防控人

员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比照执行。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参加疫情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

者。参与疫情防控人员比照执行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直接享受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发放单位无需申报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个人所得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留存备查的材料：需要留存备查的材料：需要留存备查的材料：需要留存备查的材料：发放人员名单及金额等

政策政策政策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公告2020年第10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等税费

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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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

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7号）

2.2.2.2.取得单位发放的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医药取得单位发放的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医药取得单位发放的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医药取得单位发放的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医药

防护用品等免征个人所得税防护用品等免征个人所得税防护用品等免征个人所得税防护用品等免征个人所得税

具体政策具体政策具体政策具体政策：：：：自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单位发

给个人用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药品、医疗用品

和防护用品等实物（不包括现金），不计入工资、薪金收入，

免征个人所得税。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取得单位发放的用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的药品、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等实物（不包括现金）

的个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直接享受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发放单位无需申报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个人所得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

政策政策政策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公告2020年第10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等税费

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8

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

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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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物资供应

3333....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全额退还增值税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全额退还增值税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全额退还增值税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全额退还增值税

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

2019 年 12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由省级及省级以

上发展改革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确定。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申请办理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纳税人可通过电子税务局网上申请或到主管

税务机关现场办理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和劳务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主管税务机关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申请表

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8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4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等税费

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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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

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7号）

4.4.4.4.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对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

税。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的具体范围，由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确定。

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

值税的，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提供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运输服务的纳税

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主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和劳务税处、财产和行为税处、非税收

入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网上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8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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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等税费

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28
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

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7号）

5.5.5.5.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 号印发）执行。

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的，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的纳税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主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和劳务税处、财产和行为税处、非税收

入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网上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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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4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等税费

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28
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

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7 号）

6666....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对纳税人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生活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

动产注释》（财税〔2016〕36 号印发）执行。

纳税人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的，免征城

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提供生活服务的纳税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主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和劳务税处、财产和行为税处、非税收

入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网上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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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 8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4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等税费

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28
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

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7号）

7.7.7.7.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

免征增值税免征增值税免征增值税免征增值税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对纳税人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

入，免征增值税。

快递收派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产、

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 号印发）执行。

纳税人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

收入免征增值税的，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的纳税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主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和劳务税处、财产和行为税处、非税收

入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网上电子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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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8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4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等税费

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28
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

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7 号）

8888....对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扩大产能购置设备允对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扩大产能购置设备允对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扩大产能购置设备允对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扩大产能购置设备允

许税前一次性扣除许税前一次性扣除许税前一次性扣除许税前一次性扣除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

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除。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由省级及省级以

上发展改革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确定。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主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企业所得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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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网上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8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4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等税费

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28
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

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7 号）

三、鼓励公益捐赠

9999....无偿捐赠应对疫情的货物免征增值税无偿捐赠应对疫情的货物免征增值税无偿捐赠应对疫情的货物免征增值税无偿捐赠应对疫情的货物免征增值税、、、、消费税消费税消费税消费税、、、、城市城市城市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公

益性社会组织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或

者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无偿捐赠应对疫情货物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主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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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和劳务税处、财产和行为税处、非税收

入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网上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公告 2020 年第 9 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4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等税费

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28
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

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7 号）

10.10.10.10.企业捐赠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企业捐赠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企业捐赠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企业捐赠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

等国家机关，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

现金和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

企业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全额扣除。捐赠人凭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开具的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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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接收函办理税前扣除事宜。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发生符合条件捐赠的企业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主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企业所得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网上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公告 2020 年第 9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等税费

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28
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

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7 号）

11.11.11.11.个人捐赠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个人捐赠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个人捐赠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个人捐赠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个人通

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

机关，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现金和

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

个人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全额扣除。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发生符合条件捐赠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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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主或扣缴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扣缴义务人办理或自行办理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个人所得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网上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报送《个人所得税公益慈善事业

捐赠扣除明细表》，提供捐赠票据的复印件，其中捐赠股权、

房产的还应出示财产原值证明。

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公告2020年第9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慈善事业捐赠个人所

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99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等税费

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28
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

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7 号）

四、支持复工复产

11112222....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由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由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由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由3%3%3%3%降至降至降至降至 1%1%1%1%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除湖北省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

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 1%预征率预

缴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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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主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或前往办税服务厅

办理申报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和劳务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网上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

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

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3 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等税

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5 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

值税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

第 24 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

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7 号）

13.13.13.13.纳税人提供电影放映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纳税人提供电影放映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纳税人提供电影放映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纳税人提供电影放映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对纳税人提供电影放映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本公告所称电影放映服务，是指持有《电影放映经营许

可证》的单位利用专业的电影院放映设备，为观众提供的电

影视听服务。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提供电影放映服务的纳税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享受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纳税人可通过电子税务局网上申报或到办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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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厅现场办理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和劳务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网上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纳税人自行将《电影

放映经营许可证》留存备查

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5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

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7 号）

14.14.14.14.电影行业企电影行业企电影行业企电影行业企业业业业202202202202000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延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延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延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延

长至长至长至长至 8888年年年年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对电影行业企业 2020 年度发生的亏损，最

长结转年限由 5年延长至 8年。电影行业企业限于电影制作、

发行和放映等企业，不包括通过互联网、电信网、广播电视

网等信息网络传播电影的企业。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电影行业企业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主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企业所得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网上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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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15.15.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文化事业建设费缴费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主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或前往办税服务厅

办理申报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非税收入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网上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5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

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7 号）

11116666....部分行业部分行业部分行业部分行业纳税人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人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人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人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住宿餐饮、文体娱乐、

交通运输、旅游等行业纳税人，暂免征收房产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交

通运输、旅游等行业纳税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核准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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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网上填报资料，即时核准，事后核查，发现

不符合规定的，依法处理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财产和行为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网上电子税务局、委托代

征点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事后核查根据需要提

供）

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

（1）《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

策公告》（苏财税〔2020〕8 号）

（2）《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关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苏财税〔2020〕18

号）

（3）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影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苏财税〔2021〕6 号）

11117777....增值税小规模增值税小规模增值税小规模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人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人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人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暂免征收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核准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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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网上填报资料，即时核准，事后核查，发现

不符合规定的，依法处理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财产和行为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网上电子税务局、委托代

征点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事后核查根据需要提

供）

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

（1）《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

策公告》（苏财税〔2020〕8 号）

（2）《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关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苏财税〔2020〕18 号）

（3）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影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苏财税〔2021〕6 号）

11118888....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

2021 年 4 月 30 日到期后，延续实施 1 年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即减半征收大型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其

他参保单位（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单

位缴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单位缴费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直接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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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在核定缴费环节自动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社会保险费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各级人社部门、税务部门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

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

（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

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 2021 年社会保险缴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厅发〔2021〕2 号）

（2）《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 省税务局 关

于 2021 年社会保险缴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人社发〔2021〕

8 号）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延长部分延长部分延长部分延长部分税收税收税收税收优惠优惠优惠优惠政策执行期限政策执行期限政策执行期限政策执行期限

一、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部分税收优惠

政策

1111....企业企业企业企业新购进设备新购进设备新购进设备新购进设备、器具、器具、器具、器具扣除扣除扣除扣除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2014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企业新

购进设备、器具（除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产），单位

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单位价值超

过500万元的，仍按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75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

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106号）等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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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企业所得税纳税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主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企业所得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留存备查的材料：需要留存备查的材料：需要留存备查的材料：需要留存备查的材料：企业应将购进固定资产的发票、

记账凭证等有关资料留存备查，并建立台账，准确反映税法

与会计差异情况。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5 号）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06 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设备 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

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4 号）

（5）《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2222....研究开发费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研究开发费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研究开发费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研究开发费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

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

上，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

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上述比例执行

期限延长至2023年12月31日。

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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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企业所得税纳税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企业所得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留存备查的材料：需要留存备查的材料：需要留存备查的材料：需要留存备查的材料：

（1）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企业有

权部门关于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立项的决议文件；

（2）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专门机构或项目组的

编制情况和研发人员名单；

（3）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委托、合作研究开发

项目的合同；

（4）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和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

备、无形资产的费用分配说明（包括工作使用情况记录）；

（5）集中研发项目研发费决算表、集中研发项目费用

分摊明细情况表和实际分享收益比例等资料；

（6）“研发支出”辅助账；

（7）企业如果已取得地市级（含）以上科技行政主管

部门出具的鉴定意见，应作为资料留存备查;

（8）省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

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究

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

6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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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97

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

第 23 号）

（5）《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8〕99 号）

（6《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3333....支持小微企业普惠金融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小微企业普惠金融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小微企业普惠金融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小微企业普惠金融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具体政策：具体政策：具体政策：具体政策：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

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小

额贷款的金融机构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享受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网上申报或到办税服务厅现

场办理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和劳务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网上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利

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9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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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

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4.4.4.4.动漫产业增值税优惠动漫产业增值税优惠动漫产业增值税优惠动漫产业增值税优惠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2018年5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动漫

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主开发生产的动漫软件，按

照16%（或13%）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

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动漫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自主开发生产的

动漫软件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备案管理与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和劳务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

（1）《税务资格备案表》

（2）软件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或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

书》。

（3）《退（抵）税申请审批表》

（4）完税费（缴款）凭证复印件

（5）税务机关认可的其他记载应退税款内容的资料

首次申报享受优惠时，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1〕10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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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动漫企

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文市发〔2008〕51 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5555....支持保险保障基金发展税收优惠支持保险保障基金发展税收优惠支持保险保障基金发展税收优惠支持保险保障基金发展税收优惠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自2018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一、

对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保险保障基金管理

办法》取得的境内保险公司依法缴纳的保险保障基金；依法

从撤销或破产保险公司清算财产中获得的受偿收入和向有

关责任方追偿所得，以及依法从保险公司风险处置中获得的

财产转让所得；接受捐赠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购买政

府债券、中央银行、中央企业和中央级金融机构发行债券的

利息收入；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资金运用取得的收入免征企业

所得税。

对保险保障基金公司一方新设立的资金账簿；在对保险

公司进行风险处置和破产救助过程中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

在对保险公司进行风险处置过程中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的

再贷款合同；以保险保障基金自有财产和接收的受偿资产与

保险公司签订的财产保险合同等应税凭证，免征印花税。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保险保障基金公司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企业所得税处、财产和行为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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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保险保障基金有关税收政

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41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6666....支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涉农贷款有支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涉农贷款有支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涉农贷款有支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涉农贷款有

关增值税优惠政策关增值税优惠政策关增值税优惠政策关增值税优惠政策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2018年7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纳入“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的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下辖的县域支行，提供农户贷款、

农村企业和农村各类组织贷款（具体贷款业务清单见附件）

取得的利息收入，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

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下辖的县域支行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和劳务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三农金融

事业部涉农贷款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97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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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税收优惠政策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对公租

房建设期间用地及公租房建成后占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

税。在其他住房项目中配套建设公租房，按公租房建筑面积

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免征建设、管理公租房涉及的城镇土地

使用税；对公租房经营管理单位免征建设、管理公租房涉及

的印花税。在其他住房项目中配套建设公租房，按公租房建

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免征建设、管理公租房涉及的印

花税；对公租房经营管理单位购买住房作为公租房，免征契

税、印花税；对公租房租赁双方免征签订租赁协议涉及的印

花税；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转让旧房作为

公租房房源，且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免征土

地增值税；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捐赠住房作

为公租房，符合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对其公益性捐赠支出

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

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个人捐赠住房作为公租房，

符合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对其公益性捐赠支出未超过其申

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准予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

除；对符合地方政府规定条件的城镇住房保障家庭从地方政

府领取的住房租赁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对公租房免征房

产税。对经营公租房所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增值税。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涉及公租房建设、管理、租赁、转让及捐赠

等事项的纳税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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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和劳务税处、财产和行为税处、个人所

得税处、企业所得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公共租赁住房税收优惠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1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8888....支持饮水工程建设、运营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支持饮水工程建设、运营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支持饮水工程建设、运营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支持饮水工程建设、运营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饮水工

程运营管理单位为建设饮水工程而承受土地使用权，免征契

税。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为建设饮水工程取得土地使用

权而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以及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建设工程

承包合同，免征印花税。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自用的生

产、办公用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向农村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取

得的自来水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

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从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

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饮水工程新建项目投资经营的所

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

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

所得税。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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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财产和行为税处、货物和劳务税处、企业所

得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行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7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9999....支持支持艾滋病防治工作增值税优惠政策支持支持艾滋病防治工作增值税优惠政策支持支持艾滋病防治工作增值税优惠政策支持支持艾滋病防治工作增值税优惠政策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继续对

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免征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增值税

享受上述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须

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艾滋病药品管理部门按照政府采

购有关规定采购的，并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免费提供

的抗艾滋病病毒药品。药品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应将药品供

货合同留存，以备税务机关查验。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抗艾滋病病毒药品的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和劳务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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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免征国产抗艾滋病病

毒药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

第 73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10101010....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优惠政策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优惠政策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优惠政策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优惠政策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继续对

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

税。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符合条件的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采

购为科学研究、教学和科技开发提供必要条件的实验设备、

装置和器械。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第二税务分局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购进自用货物退税申报表》、采

购国产设备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研发机构

采购设备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公告 2019 年第 91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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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民用航空发动机、新支线飞机和大型客机税收优惠民用航空发动机、新支线飞机和大型客机税收优惠民用航空发动机、新支线飞机和大型客机税收优惠民用航空发动机、新支线飞机和大型客机税收优惠

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继

续对纳税人从事大型民用客机发动机、中大功率民用涡轴涡

桨发动机研制项目而形成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以退还；

对上述纳税人及其全资子公司从事大型民用客机发动机、中

大功率民用涡轴涡桨发动机研制项目自用的科研、生产、办

公房产及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对纳税人生

产销售新支线飞机暂减按5%征收增值税，并对其因生产销售

新支线飞机而形成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以退还。对纳税

人从事大型客机研制项目而形成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

以退还；对上述纳税人及其全资子公司自用的科研、生产、

办公房产及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民用航空发动机、新支线飞机和大型客机科

研、生产、办公活动。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和劳务税处、财产和行为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民用航空发动机、新支线

飞机和大型客机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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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12121212....医疗机构向其他医疗机构提供服务增值税优惠政策医疗机构向其他医疗机构提供服务增值税优惠政策医疗机构向其他医疗机构提供服务增值税优惠政策医疗机构向其他医疗机构提供服务增值税优惠政策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2019年2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继续对

医疗机构接受其他医疗机构委托，按照不高于地（市）级以

上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卫生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制

定的医疗服务指导价格（包括政府指导价和按照规定由供需

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等），提供《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

范》所列的各项服务，可适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

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36号印发）第一条第（七）项

规定的免征增值税政策。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医疗机构接受其他医疗机构委托提供《全国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所列的各项服务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和劳务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养老机构免征增值税

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20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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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1313对企业集团内单位对企业集团内单位对企业集团内单位对企业集团内单位（（（（含企业集团含企业集团含企业集团含企业集团））））之间的资金无偿借之间的资金无偿借之间的资金无偿借之间的资金无偿借

贷行为，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贷行为，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贷行为，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贷行为，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2019年2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继续对

企业集团内单位（含企业集团）之间的资金无偿借贷行为，

免征增值税。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企业集团内单位之间的资金无偿借贷行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和劳务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养老机构免征增值税

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20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14141414....金融机构与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金融机构与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金融机构与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金融机构与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

征增值税、印花税征增值税、印花税征增值税、印花税征增值税、印花税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继续对

金融机构向农户、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发放小

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继续对金融机构与小

型企业、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向农户、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

发放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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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财产和行为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77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15151515....支持货物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增值税政策支持货物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增值税政策支持货物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增值税政策支持货物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增值税政策

具体政策：自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继续对

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

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境外机构投

资者（包括境外经纪机构），从事中国境内原油期货交易取

得的所得（不含实物交割所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

境外经纪机构在境外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中国境内原油期货

经纪业务取得的佣金所得，不属于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劳务所

得，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自原油期货对外开放之日起，对境外个人投资者投资中

国境内原油期货取得的所得，自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

31日，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中国境内原油期货交易（不含实物交割）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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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和劳务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支持原油等货物期

货市场对外开放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21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16.16.16.16.促进页岩气开发利用资源税政策促进页岩气开发利用资源税政策促进页岩气开发利用资源税政策促进页岩气开发利用资源税政策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页岩

气资源税（按6%的规定税率）减征30%。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页岩气资源税纳税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资源和环境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对页岩气减征资源税的通

知》（财税〔2018〕26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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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1717....减征挂车车辆购置税减征挂车车辆购置税减征挂车车辆购置税减征挂车车辆购置税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继续对

购置挂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购置挂车的纳税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和劳务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车辆购置税相关资料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对挂车减

征车辆购置税的公告》（财政部公告 2018 年第 69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二、到期后继续执行的有关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政策

1111....保险公司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保险公司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保险公司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保险公司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具体政策：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继续对（1）保险公

司按规定缴纳的保险保障基金准予据实税前扣除。（2）按国

务院财政部门的相关规定提取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寿险责

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

准备金和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准予据实税前扣除

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3）保险公司经营财政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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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保费补贴的农业保险，按不超过财政部门规定的农业保险

大灾风险准备金（简称大灾准备金）计提比例，计提的大灾

准备金，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4）保险公司实际

发生的各种保险赔款、给付，应首先冲抵按规定提取的准备

金，不足冲抵部分，准予在当年税前扣除。

适用范围：保险公司相关准备金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企业所得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依据：主要政策依据：主要政策依据：主要政策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公司准备金支出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

114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

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2222....中小企业融资中小企业融资中小企业融资中小企业融资((((信用信用信用信用))))担保机构有关准备金企业所得担保机构有关准备金企业所得担保机构有关准备金企业所得担保机构有关准备金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税税前扣除税税前扣除税税前扣除

具体政策具体政策具体政策具体政策：：：：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继续对（1）符合条

件的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构按照不超过当年年末担

保责任余额 1%的比例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允许在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同时将上年度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余额转为当

期收入。（2）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构按照

不超过当年担保费收入 50%的比例计提的未到期责任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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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同时将上年度计提的未到期责

任准备余额转为当期收入。（3）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

构实际发生的代偿损失，符合税收法律法规关于资产损失税

前扣除政策规定的，应冲减已在税前扣除的担保赔偿准备，

不足冲减部分据实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构相关准备金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企业所得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依据：主要政策依据：主要政策依据：主要政策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小企业融资(信用)

担保机构有关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7〕22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

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3333....证券行业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证券行业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证券行业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证券行业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具体政策：具体政策：具体政策：具体政策：自2021年1月1日起，继续对（1）证券公司

依据《证券结算风险基金管理办法》（证监发〔2006〕65号）

的有关规定，作为结算会员按人民币普通股和基金成交金额

的十万分之三、国债现货成交金额的十万分之一、1天期国

债回购成交额的千万分之五、2天期国债回购成交额的千万

分之十、3天期国债回购成交额的千万分之十五、4天期国债

回购成交额的千万分之二十、7天期国债回购成交额的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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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五十、14天期国债回购成交额的十万分之一、28天期国

债回购成交额的十万分之二、91天期国债回购成交额的十万

分之六、182天期国债回购成交额的十万分之十二逐日交纳

的证券结算风险基金，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2）

证券公司依据《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27号、第124号）的有关规定，按其营业收入0.5%—5%缴

纳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3）

期货公司依据《期货公司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3号）和

《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财商字〔1997〕44号）

的有关规定，从其收取的交易手续费收入减去应付期货交易

所手续费后的净收入的5%提取的期货公司风险准备金，准予

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4）期货公司依据《期货投资者

保障基金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38号、第129号）和《关

于明确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缴纳比例有关事项的规定》（证

监会 财政部公告〔2016〕26号）的有关规定，从其收取的

交易手续费中按照代理交易额的亿分之五至亿分之十的比

例（2016年12月8日前按千万分之五至千万分之十的比例）

缴纳的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在基金总额达到有关规定的额

度内，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上述准备金如发生清算、退还，应按规定补征企业所得

税。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证券行业相关准备金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企业所得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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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依据：主要政策依据：主要政策依据：主要政策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证券行业准备金支出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

23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

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4444....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有关风险准备金和期货投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有关风险准备金和期货投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有关风险准备金和期货投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有关风险准备金和期货投资

者保障基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者保障基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者保障基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者保障基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继续对（1）上海国

际能源交易中心依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期货交易所

管理办法》和《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

定，按其向会员收取手续费收入的 20%计提的风险准备金，

在风险准备金余额达到有关规定的额度内，准予在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2）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依据《期货投资

者保障基金管理办法》和《关于明确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缴

纳比例有关事项的规定》的有关规定，按其向期货公司会员

收取的交易手续费的 2%缴纳的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在基金

总额达到有关规定的额度内，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上述准备金如发生清算、退还，应按规定补征企业所得

税。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相关准备金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务厅

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企业所得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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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依据：主要政策依据：主要政策依据：主要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有

关风险准备金和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9〕32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

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5555....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

所得税税前扣除所得税税前扣除所得税税前扣除所得税税前扣除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继续对金融企业根

据《贷款风险分类指引》（银监发〔2007〕54 号），对其涉

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年销售额和资产总额均不超过 2 亿

元的企业的贷款）进行风险分类后，按照以下比例计提的贷

款损失准备金，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1）关注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2%；

（2）次级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25%；

（3）可疑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50%；

（4）损失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100%。

金融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

损失，应先冲减已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足冲减

部分可据实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相关

准备金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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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企业所得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依据：主要政策依据：主要政策依据：主要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

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5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

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6666....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继续对金融企业相关贷

款资产税前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按“准予当年税前扣除的贷

款损失准备金＝本年末准予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贷款资

产余额×1%－截至上年末已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

的余额”的公式进行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金融企业的委托贷款、代理贷款、国债投资、应收股利、

上交央行准备金以及金融企业剥离的债权和股权、应收财政

贴息、央行款项等不承担风险和损失的资产，以及除本公告

第一条列举资产之外的其他风险资产，不得提取贷款损失准

备金在税前扣除。

金融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贷款损失，应先冲减已在税

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足冲减部分可据实在计算当年

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金融企业贷款损失相关准备金（除涉农贷款

和中小企业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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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企业所得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公告 2019 年第 86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三、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税收优惠政

策

1.1.1.1.易地扶贫搬迁税收优惠政策易地扶贫搬迁税收优惠政策易地扶贫搬迁税收优惠政策易地扶贫搬迁税收优惠政策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继续对

（1）对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按规定取得的住房建设

补助资金、拆旧复垦奖励资金等与易地扶贫搬迁相关的货币

化补偿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以下简称安置住房），免

征个人所得税。

（2）对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按规定取得的安置住房，

免征契税。

（3）对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实施主体（以下简称项目实

施主体）取得用于建设安置住房的土地，免征契税、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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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安置住房建设和分配过程中应由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单位缴纳的印花税，予以免征。

（5）对安置住房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6）在商品住房等开发项目中配套建设安置住房的，

按安置住房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计算应予免征的

安置住房用地相关的契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及项目实施

主体、项目单位相关的印花税。

（7）对项目实施主体购买商品住房或者回购保障性住

房作为安置住房房源的，免征契税、印花税。

自执行之日起的已征税款，除以贴花方式缴纳的印花税

外，依申请予以退税。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住房实施主体、项目单位，安置住房用地及相关安置住房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个人所得税处、财产和行为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税收优

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35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

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46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新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新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新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新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

1.1.1.1.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对月销售额 15 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免征增值税。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与劳务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

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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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制造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

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

的基础上，自2021年1月1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在

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1年1月1日起，按照

无形资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企业所得税纳税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企业所得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留存备查的材料：需要留存备查的材料：需要留存备查的材料：需要留存备查的材料：

（1）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企业有

权部门关于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立项的决议文件；

（2）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专门机构或项目组的

编制情况和研发人员名单；

（3）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委托、合作研究开发

项目的合同；

（4）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和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

备、无形资产的费用分配说明（包括工作使用情况记录）；

（5）集中研发项目研发费决算表、集中研发项目费用

分摊明细情况表和实际分享收益比例等资料；

（6）“研发支出”辅助账；

（7）企业如果已取得地市级（含）以上科技行政主管

部门出具的鉴定意见，应作为资料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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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省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

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究

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

64 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

计扣除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3 号）

3333....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1）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

对下列出版物在出版环节执行增值税100%先征后退的政策：

①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各级组织的机关报纸和

机关期刊，各级人大、政协、政府、工会、共青团、妇联、

残联、科协的机关报纸和机关期刊，新华社的机关报纸和机

关期刊，军事部门的机关报纸和机关期刊。

上述各级组织不含其所属部门。机关报纸和机关期刊增

值税先征后退范围掌握在一个单位一份报纸和一份期刊以

内。

②专为少年儿童出版发行的报纸和期刊，中小学的学生

教科书。

③专为老年人出版发行的报纸和期刊。

④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

⑤盲文图书和盲文期刊。

⑥经批准在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

区内注册的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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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列入《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0号》附件1的

图书、报纸和期刊。

（2）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对下列出

版物在出版环节执行增值税先征后退50%的政策：

①各类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但上述执

行增值税100%先征后退的出版物除外。

②列入《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0号》附件2的

报纸。

（3）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对下列印

刷、制作业务执行增值税100%先征后退的政策：

①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的印刷或制作业务。

②列入《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0号》附件3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印刷企业的印刷业务。

（4）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免征图书

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

（5）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对科普单

位的门票收入，以及县级及以上党政部门和科协开展科普活

动的门票收入免征增值税。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增值税纳税人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货物和劳务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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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0 号）

4.4.4.4.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1）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

分，在《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

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第二条规定的优惠政

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2）对个体工商户年应

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

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办理类型：自行申报

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办理方式：：：：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享受或前往办税服

务厅办理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责任处室：企业所得税处、个人所得税处

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具体经办单位：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

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需要提供的办理材料：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主要政策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

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

（2）《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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